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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民法親屬編係於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自二十年五月五

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一月二十

日。按憲法法庭於一百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作成一百十二年憲判字第四

號判決，認為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原則上與憲法第二

十二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惟其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

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

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

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部分違憲，諭知相關機關應自該判決宣示之日

起二年內，依該判決意旨妥適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法院就此等個案，

應依該判決意旨裁判之；並敘明立法者得參酌外國立法例，放寬離婚事

由，以因應社會變遷，同時亦應採取相關配套措施，使無責或弱勢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在裁判離婚程序中，受到及時有效之法律保護與救

濟，並獲取公平之實質補償，方符法律秩序維護與國民法感情之期待。 

為因應上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檢討現行裁判離婚原因及離婚後財

產上效力規範(含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贍養費及子女扶養費)相關規定，爰

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贍養費規定之增修，修正結婚無效及結婚經撤銷時之準用條文。

（修正條文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 

二、為強化夫妻財產揭露義務，以落實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增訂夫妻之

一方向他方請求剩餘財產分配時，得請求他方提出財產清冊及相關

文件。(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二十二條) 

三、有關裁判離婚原因之規定，衡量國人情感及實務上經驗，保留現行第

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有責主義之部分規定，刪除近年來離婚訴訟

實務上已少有適用之要件，並就不完備之處予以修正，俾臻明確；另

參酌外國立法例之破綻主義精神，酌予放寬同條第二項規定裁判離

婚之要件。（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四、贍養費請求權部分： 

(一)修正贍養費請求權成立之要件及增訂贍養義務人之扶養能力為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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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或免除給付義務之事由。（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二)增訂贍養費請求權之行使方式及贍養費給付程度之權衡依據及審

酌事項。(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一） 

(三)增訂給付贍養費對於贍養義務人顯失公平等情形為減輕或免除給

付義務之事由。(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二） 

(四)增訂贍養費請求權及未到期之定期金給付，因贍養權利人之再婚或

死亡而消滅。（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三） 

(五)增訂贍養費請求權之時效。（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四） 

(六)增訂夫妻離婚，雙方非因生活陷於困難、就業能力減損或就業機會

減少而自行約定贍養費者，不適用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至第

一千零五十七條之四規定。（修正條文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五） 

五、修正直系血親尊親屬及卑親屬負扶養義務及受扶養權利之順序，以維

衡平，並酌修相關條文文字。(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十五條、第一千一

百十六條、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一、第一千一百十八條、第一千一百

十八條之一及第一千一百十九條) 

 

 

（司法院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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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 第

一千零五十七條至第一

千零五十八條之規定，

於結婚無效時準用之。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

至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

二、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至第一千零五十八條之

規定，於結婚經撤銷時

準用之。 

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 第

一千零五十七條及第一

千零五十八條之規定，

於結婚無效時準用之。 

   第一千零五十五

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

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

條之二、第一千零五十

七條及第一千零五十八

條之規定，於結婚經撤

銷時準用之。 

現行有關結婚無效及結婚

經撤銷時之準用條文，包

括第一千零五十七條有關

贍養費之規定，因本次修

正就贍養費之規定，除修

正第一千零五十七條外，

尚增訂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之一至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之五，爰修正本條之準用

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千零二十二條 夫妻

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

告之義務。 

   夫妻之一方向他方

請求剩餘財產分配時，

得請求他方提出財產清

冊及其證明文件。 

 

(司法院建議不增訂) 

第一千零二十二條 夫妻

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

告之義務。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列

為第一項。 

二、為強化夫妻財產揭露

義務，以落實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爰增

訂第二項規定。又所

謂「證明文件」指相關

財產之證明文件，例

如收據、銀行帳戶交

易明細、不動產登記

資料、繳稅單或借貸

契約等。 

 

(司法院意見) 

建議不增訂第二項，理由

如下： 

一、第二項增訂之目的，

依行政院版立法理由

，係為「強化夫妻財產

揭露義務」及「落實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然而，所謂「夫妻財產

揭露義務」，究與第一

項規範夫妻間婚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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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報告義務有何不同

？尤參以第一項於九

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修正時，亦已在立法

理由揭示「落實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之規

定」，似無疊床架屋之

必要。 

二、第二項未規定夫或妻

受他方請求時，應提

出財產清冊之具體內

容（例如是否包括於

基準日之現存婚後財

產及負債、婚前財產

及負債、本法第一千

零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規定之財產等)；

亦未明定夫妻之一方

未提出財產清冊或其

證明文件，甚或不實

提出、刻意隱匿時之

法律效果，例如是否

允許夫妻就不實提出

或隱匿之財產得再行

請求分配及不受第一

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五

項時效期間之限制等

，對於夫或妻瞭解他

方剩餘財產之助益有

限，不利解決剩餘財

產分配之爭議，徒具

宣示性意義。 

三、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

五項第四款及第九十

八條已明定「報告夫

妻財產狀況」為婚姻

非訟事件，實務上亦

肯認夫或妻之一方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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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方分配剩餘財產

時，得依本條第一項

規定請求他方報告婚

後財產（最高法院一

百零七年度台上字第

一四八六號民事判決

、一百十年度台上字

第二五八四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抑者，

實務上法院審理剩餘

財產分配事件時，均

依職權或聲請調取夫

妻財產所得之稅務資

料，並命夫妻各自提

出財產清冊及其證明

文件，倘夫妻一方無

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

書之命令，或因妨礙

他造使用，故意將證

據滅失、隱匿或致礙

難使用時，依家事事

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

十二條之一第一項、

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

項，法院得審酌情形，

認他造關於該證據或

文書之主張，或依該

證據或文書應證之事

實為真實。故現行制

度及實務運作，夫或

妻為實現分配剩餘財

產，已得聲請法院命

他方提出財產清冊及

證明文件，應無再增

訂本條第二項之必要

。 

四、第二項之立法目的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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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縱認有增訂

之必要，亦應移至第

一千零三十條之一以

下規範，始符體例。 

(行政院版)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夫妻

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他方得向法院提

起離婚之訴：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之人合

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對他方

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 

四、夫妻之一方以惡意

遺棄他方在繼續狀

態中。 

五、夫妻之一方意圖殺

害他方。 

六、因故意犯罪，受二年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之裁判確定而未受

緩刑宣告。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

事由，難以維持婚姻，或

五年內累計分居期間已

達三年者，夫妻之一方

得向法院提起離婚之

訴。但法院認為離婚對

於拒絕離婚之一方顯失

公平，斟酌一切情事，認

為有維持婚姻之必要，

得駁回離婚之訴。 

 

(司法院版)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夫妻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夫妻

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請

求離婚：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之人合

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對他方

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 

四、夫妻之一方對他方

之直系親屬為虐待

，或夫妻一方之直

系親屬對他方為虐

待，致不堪為共同

生活。 

五、夫妻之一方以惡意

遺棄他方在繼續狀

態中。 

六、夫妻之一方意圖殺

害他方。 

七、有不治之惡疾。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

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 

十、因故意犯罪，經判處

有期徒刑逾六個月

確定。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

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

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

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

(行政院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按離婚之訴為形成之

訴，其訴訟標的乃具

有形成權性質之離婚

請求權，且現行第一

千零五十三條及第一

千零五十四條規定之

行使期間為除斥期間

，爰將現行第一項序

文之「請求離婚」修正

為「提起離婚之訴」，

以資明確。 

(二)又有現行第四款之事

由，非必影響夫妻之

感情與共同生活，另

現行第七款、第八款、

第九款均為無責之離

婚原因，近年來實務

上適用上開四款之離

婚訴訟案例已甚少見

，爰予刪除。修正後如

有此等事由，致使夫

妻婚姻破裂，構成難

以維持共同生活之重

大事由，得適用修正

後第二項規定提起離

婚之訴，以符實際。現

行第五款及第六款配

合移列為第四款及第

五款。 

(三)現行第十款僅因故意

犯罪，經判處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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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他方得向法院提

起離婚之訴：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之人合

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對他方

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 

四、夫妻之一方以惡意

遺棄他方在繼續狀

態中。 

五、夫妻之一方意圖殺

害他方。 

六、因故意犯罪，受二年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之裁判確定而未受

緩刑宣告。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

事由，難以維持婚姻，或

不同居已達三年，且在

繼續狀態中者，夫妻之

一方得向法院提起離婚

之訴。但法院認為離婚

對於拒絕離婚之一方顯

失公平，斟酌一切情事，

認為有維持婚姻之必

要，得駁回之。 

得請求離婚。 刑逾六個月確定，即

構成裁判離婚原因，

離婚門檻過低，爰參

考第一千零八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修正為因故意犯罪，

受二年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之裁判確定而未

受緩刑宣告，並移列

為第六款。 

二、現行第二項規定係於

七十四年修正時，為

因應實際需要，參酌

各國立法例，導入破

綻主義所增訂，其但

書雖基於自己清白（

clean hands）之法理

，否定單方有責配偶

之離婚請求權，惟若

夫妻雙方對於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

屬有責時，實務認為

應比較衡量夫妻雙方

之有責程度，僅責任

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

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

（最高法院九十五年

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

決議參照），導致夫妻

對簿公堂時，就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之有責性，雙方往往

互相揭發他方之隱私

，而指責他方之過錯，

法院儼然成為家庭爭

吵之場合，與破綻主

義之精神未符，爰刪

除現行第二項但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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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依第一千零一條規定：

「夫妻互負同居之義

務。但有不能同居之

正當理由者，不在此

限。」第一千零十條第

二項規定：「夫妻之總

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

或夫妻難於維持共同

生活，不同居已達六

個月以上時，前項規

定於夫妻均適用之。」

而「分居」則係指夫妻

不繼續共同生活。是

以，對於夫妻分開生

活已達一定期間以上

之情形，倘若仍不願

復合，此種情形若任

其持續，顯與婚姻共

同生活本旨相違，爰

於第二項增訂「五年

內累計分居期間已達

三年」者，夫妻之一方

亦得向法院提起離婚

之訴。有關分居期間

已達三年之計算，係

採五年內連續或不連

續分居期間之累計計

算，並於提起離婚之

訴前五年內分居已達

三年者；此一分居事

實，應由訴請離婚之

一方負舉證之責。修

正後，以夫妻有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或分居一定期間之客

觀事實為裁判離婚事

由，一方面後者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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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前者之適用門檻

，另一方面以分居一

定期間作為婚姻破裂

之具體化表徵，使離

婚之法規範更具客觀

性。另配合第一項序

文修正，將「請求離婚

」修正為「向法院提起

離婚之訴」。 

四、為緩和無過失離婚可

能帶來之不公平現象

，應賦予法院有就個

案斟酌裁量之權，以

期公平，爰參酌德國

民法第一千五百六十

八條苛刻條款規定，

於第二項但書增訂公

平條款，明定夫妻之

一方以本項本文之規

定向法院提起離婚之

訴時，法院得審酌離

婚是否對於拒絕離婚

之一方顯失公平，而

有維持婚姻之必要。

又法院對於得駁回離

婚之訴情形之認定，

應考量此時解消婚姻

關係是否會使拒絕離

婚之一方或未成年子

女陷於極端、異常苛

刻之情況，例如當事

人或其未成年子女有

身心障礙之情形、其

對於婚姻家庭之貢獻

有無獲得合理補償之

可能等，宜由法院斟

酌一切情事審慎認定

之。 



10 
 

 

(司法院版) 

一、第一項修正部分，同意

行政院版。 

二、第二項修正部分： 

(一)刪除現行第二項但書

規定部分，同意行政

院版。 

(二)增訂第二項但書之苛

刻（公平）條款部分，

同意行政院版。 

(三)本院同意於第二項增

訂以夫妻不繼續共同

生活達一定期間作為

裁判離婚之事由，然

行政院版以夫妻「五

年內累計分居期間已

達三年」為要件，則有

下述疑慮，並非妥適： 

1.本法未對於「分居」

設有明確定義，除

夫妻客觀上不同居

之事實外，應否具

備夫妻之一方或雙

方主觀上意願及是

否因就業、照顧子

女等而有正當理由

，均存在爭議。 

2.將夫妻分居期間累

計後作為裁判離婚

之事由，不僅與夫

妻分居後倘能回復

穩定之共同生活，

已具有修補婚姻之

意思與實質相違，

亦與憲法法庭一百

十二年憲判字第四

號判決理由書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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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以『相當期

間』未有共同生活

事實之分居作為裁

判離婚條件」意旨

不符。 

3.提起離婚之訴之夫

妻之一方，不僅對

於其主張「五年內

累計分居期間已達

三年」之事實，存在

舉證困難，法院亦

須耗費龐大之司法

資源，逐一審酌證

據認定夫妻於原告

設定之五年期間內

，每一日究處於同

居或分居狀態，再

為分居日數之累加

計算，易造成訴訟

上之延滯，進而損

及當事人之利益。 

4.行政院版未說明分

居日數之計算方法

，例如夫於一百十

四年一月一日上午

九時離家，嗣於同

年月十五日晚間九

時返家，則累計之

分居日數究算為十

四日、十五日或十

四點五日，修正後

勢必發生爭議。 

5.參照德國、瑞士、法

國、加拿大、澳洲、

挪威、美國紐約州、

香港、中國等將夫

妻分居或未共同生

活列為裁判離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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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立法例，均以

夫妻分居或未共同

生活已達或持續一

定期間作為要件，

並未採用累計分居

期間之方式。 

(四)考量夫妻不繼續共同

生活已達相當期間，

且一方無繼續經營婚

姻與共同生活之意願

時，應許其等解消婚

姻。爰參酌第一千零

十條第二項規定之「

不同居」用語，及德國

、瑞士、法國、加拿大

、澳洲、挪威、美國紐

約州之立法例，於第

二項增訂夫妻於提起

離婚之訴時不同居已

達三年，且處於繼續

狀態者，其一方得向

法院提起離婚之訴。

又夫妻不同居已達三

年之事實，須於起訴

時即具備，而非算至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

時夫妻不同居之期間

是否已達三年，自不

待言。另夫妻如為嘗

試復合而在一定期間

內短暫同住後仍無法

回復共同生活，或僅

係為扮演友善父母而

選擇與未成年子女同

住，然已無經營夫妻

共同生活之事實，仍

應認定夫妻處於不同

居之狀態，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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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五十三條 依第

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得

提起離婚之訴之一方，

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

恕，或知悉後已逾六個

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

已逾二年者，不得提起。 

第一千零五十三條 對於

前條第一款、第二款之

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

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

恕，或知悉後已逾六個

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

已逾二年者，不得請求

離婚。 

配合第一千零五十二條之

修正，並明確請求離婚之

形成權性質，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第一千零五十四條 對於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

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情

事，得提起離婚之訴之

一方，自知悉後已逾一

年，或自其情事發生後

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 

第一千零五十四條 對於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六

款及第十款之情事，有

請求權之一方，自知悉

後已逾一年，或自其情

事發生後已逾五年者，

不得請求離婚。 

配合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

一項款次調整，並明確請

求離婚之形成權性質，酌

作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夫妻

之一方因離婚而生活陷

於困難，或於離婚時就

業能力已減損或就業機

會減少者，得向他方請

求贍養費。 

   前項贍養義務人因

負擔贍養義務而不能維

持自己生活，或不能履

行其對直系血親之扶養

義務者，減輕或免除其

義務。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 夫妻

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

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

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

給與相當之贍養費。 

一、現行條文有關請求贍

養費之規定，以夫妻「

無過失」之一方，因「

判決離婚」而陷於生

活困難者為限，始得

請求。然而，贍養費之

給與乃基於婚姻法上

公平原則而生，屬離

婚效力之一，其目的

在填補夫妻之一方因

婚姻關係消滅致扶養

請求權之喪失，俾使

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

難者，得向他方請求

贍養費，以保障其離

婚後之生活。職是之

故，贍養費請求權之

成立，實不宜因離婚

型態為「協議離婚」、

「裁判離婚」或「法院

調解或和解離婚」而

有所不同，亦與當事

人主觀之責任因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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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爰將現行有關此

部分之限制規定刪除

，並酌作文字修正，列

為第一項，以符合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第二

十九號一般性建議第

三十九段至第四十段

「離婚制度不得以當

事人沒有過錯為取得

經濟權利的條件；締

約國應修改過錯離婚

規定，以便對妻子在

婚姻期間對家庭經濟

福祉所做的貢獻進行

補償」之意旨。所謂「

生活陷於困難」，例如

離婚夫妻之一方，因

扶養未成年子女，或

因年老、身心障礙、疾

病，或因結婚、懷胎、

育兒、家事勞動，致不

能期待其於離婚後即

可從事足以維持生活

之適當工作者，均為

離婚後生活陷於困難

之可能類型，此應依

個案事實認定，併此

敘明。又依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第二十九號一般性建

議第四十四段「學業

和就業生涯的中斷以

及育兒責任往往妨礙

婦女走上一條足以在

婚姻解體後養家糊口

的有償就業之路(機

會成本)。」第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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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指導原則應是由

雙方平等分擔與關係

及其解除有關的經濟

利害。配偶共同生活

期間角色和職能的分

工不應對任何一方造

成有害的經濟後果。」

第四十七段「對可分

割婚姻財產所做的非

資金貢獻進行估值，

包括家務和照顧家庭

失去的經濟機會以及

對配偶的職業發展、

其他經濟活動和人力

資本發展的有形或無

形貢獻。」考量贍養費

除具有扶養義務延伸

之性質外，亦有補償

夫妻一方對於婚姻家

庭貢獻之功能，是以，

夫妻之一方於離婚後

雖非無謀生能力，惟

參酌上開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一

般性建議之意旨，應

平衡婚姻存續期間，

一方基於投入婚姻家

庭，而有就業能力降

低、喪失或就業機會

減少之情事，所造成

之經濟上不平等。為

使婚姻雙方共同承擔

投入婚姻家庭之機會

成本，爰於第一項增

列「於離婚時就業能

力已減損或就業機會

減少」為請求贍養費

態樣之一，以滿足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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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關係解消後贍養權

利人對於未來生活之

規劃及需要，例如因

婚姻家庭而放棄教育

或升遷之機會、重返

職場所需之費用等。 

二、又贍養義務人因負擔

贍養義務而不能維持

自己生活或不能履行

其對直系血親之扶養

義務時，若仍課以全

部給付義務，與離婚

贍養之本質不符，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明

定於此情形，減輕或

免除其義務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一 

贍養費由夫妻協議定

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

定之。 

   法院為前項裁判

時，應依贍養權利人之

需要及贍養義務人之經

濟能力，並審酌下列事

項定之： 

一、夫妻之年齡及健康

狀況。 

二、夫妻之財務狀況或

有無職業退休年金

給付分配請求權。 

三、夫妻需繼續照顧未

成年子女之程度及

期間。 

四、贍養權利人接受職

業訓練與重返職場

之機會及費用。 

五、贍養權利人有無其

他應負扶養義務人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行使贍養費請求

權之方式，現行法並

無規定，爰參酌第一

千一百二十條但書有

關扶養費給付規定，

於第一項明定由夫妻

協議定之；如不能協

議時，則由法院定之，

以利適用。至於贍養

費之給付方法，因個

案需求而異，除得由

夫妻協議外，如協議

不成而由法院定之時

，依家事事件法第一

百條第二項規定，法

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命為一次給付、分期

給付或給付定期金，

併予敘明。 

三、又本法未明文規定決

定贍養費數額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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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贍養義務人應負扶

養義務之人數。 

七、婚姻存續期間之長

短、生活水準及家

庭之分工情形，或

其他影響家庭生活

之特殊情況。 

及應斟酌之因素，司

法院院字第七四四號

解釋以「贍養者之經

濟能力及被贍養者需

要狀況」為權衡之依

據，與離婚贍養目的

相符，爰於第二項序

文明定為基本原則。

惟除贍養權利人「需

要狀況」與贍養義務

人「經濟能力」之外，

基於誠實信用及公平

原則，雙方婚姻存續

期間家庭之生活狀況

等因素，於決定贍養

費數額時亦宜一併考

量，爰參酌瑞士民法

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於第二項各

款明定法院裁定贍養

費時得審酌之因素，

使法官可在具體個案

中加以審酌。 

四、有關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之「夫妻之財務狀

況」，泛指夫妻所有之

資產及負債，包括夫

妻雙方之婚前、婚後

之財產，以及離婚時

剩餘財產分配之情形

等，附此敘明。 

(行政院版)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

院得依贍養義務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減輕或免除

其給付義務： 

一、贍養權利人對贍養

 (行政院版) 

一、本條新增。 

二、夫妻之一方因離婚而

符合修正條文第一千

零五十七條第一項之

要件時，雖得向他方

請求給付贍養費，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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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或其直系血

親故意為虐待、重

大侮辱或其他身體

、精神上之不法侵

害行為。 

二、有事實足認給付贍

養費對於贍養義務

人顯失公平。 

   定贍養費後，有前

項所定情形之一者，亦

同。 

 

(司法院版)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

院得依贍養義務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減輕或免除

其給付義務： 

一、贍養權利人對贍養

義務人或其直系血

親故意為虐待、重

大侮辱或其他身體

、精神上之不法侵

害行為。 

二、贍養權利人就其就

業能力減損或就業

機會減少，已取得

相當之補償。 

三、有事實足認給付贍

養費對於贍養義務

人顯失公平。 

   定贍養費後，有前

項所定情形之一者，亦

同。 

如贍養權利人對贍養

義務人或其直系血親

故意為虐待、重大侮

辱或其他身體、精神

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或有事實足認給付贍

養費對於贍養義務人

顯失公平（例如贍養

權利人因故意或重大

過失之行為，致其生

活陷於困難）等，此時

若由贍養義務人負擔

全部之給付義務，顯

然有失公平，亦與社

會正義理念不符，爰

於第一項明定有上開

情形之一者，法院得

依贍養義務人之請求

或依職權減輕或免除

其給付義務。 

三、贍養義務人給付義務

之減輕或免除，不僅

於定贍養費時應加以

考量，於定贍養費後，

如具有第一項所定情

形之一者，亦得請求

法院減輕或免除其給

付義務，爰為第二項

規定。其中第一項第

二款所定「有事實足

認」包括第二項定贍

養費後之情事變更。

又贍養費無論係由當

事人協議定之，抑或

由法院定之，均有第

二項規定之適用，附

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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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千零五十七條第

一項增訂夫妻一方「

於離婚時就業能力已

減損或就業機會減少

者」，得向他方請求贍

養費，即增列所謂「補

償性質」之贍養費，基

於下述理由，存在重

複評價之疑慮，建議

增訂第一項第二款，

並將同項第二款移至

第三款： 

(一)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

期間、離婚時或離婚

後，倘已就一方之就

業能力減損或就業機

會喪失給予相當補償

，應許贍養義務人主

張減輕或免除其給付

義務。 

(二)夫妻婚後如適用法定

財產制，於離婚時得

依第一千零三十條之

一第一項請求他方分

配剩餘財產，參酌同

條第三項明定法院為

調整或免除剩餘財產

分配額之裁判時，應

衡酌因素中之「家事

勞動」、「子女照顧養

育」及「對家庭付出之

整體協力狀況」，與第

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一

第二項第七款增訂贍

養費審酌事項有所重

合，且實務上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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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剩餘財產分配額

時，也會將夫妻一方

因投入家事勞動、子

女教養等所承受之經

濟損失納入考量，再

參以行政院版於第一

千零五十七條之一第

二項第二款亦將「夫

妻之財務狀況」定為

審酌贍養費數額之因

素，更在立法理由中

指明所謂「夫妻之財

務狀況」，包括夫妻離

婚時剩餘財產分配之

情形，可見針對夫妻

一方因婚後投入照顧

家庭所承受之機會成

本及造成之經濟不平

等，贍養費與剩餘財

產分配制度存在重複

評價疑慮，導致人民

對於請求贍養費與分

配夫妻剩餘財產有所

混淆。 

(三)為避免因增訂「補償

性質」之贍養費形成

重複評價，爰增訂第

一項第二款，明定贍

養權利人如就其就業

能力減損或就業機會

減少，依具體個案，已

因協議或剩餘財產分

配等情事而取得相當

之補償時，法院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減輕或

免除贍養義務人之給

付義務。又夫妻一方

如已取得贍養費，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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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他方起訴請求分

配剩餘財產時，法院

亦得斟酌贍養費之數

額，依第一千零三十

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調整或免除

剩餘財產分配額，以

符公平，併此敘明。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原第二款）及第二項

增訂部分，同意行政院

版。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三 

贍養費請求權及未到期

之定期金給付，因贍養

權利人再婚或死亡而消

滅。 

 一、本條新增。 

二、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

務乃第一千一百十六

條之一所明定，贍養

權利人再婚時，依上

開規定，即可獲再婚

配偶之扶養，為免贍

養權利人因此享受雙

重扶養利益，並參酌

德國、瑞士立法例關

於贍養費採取「乾淨

的 分 手 」（ clean 

break）原則，以使身

分關係單純化，其對

前配偶之贍養費請求

權，自應於再婚時歸

於消滅。又贍養費請

求權係基於特定身分

關係而生，具一身專

屬性質，若贍養權利

人死亡，該項權利及

未到期之定期金給付

請求權，即應失所附

麗而消滅，爰增訂本

條，以期明確。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四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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贍養費請求權，自離婚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二、現行行使贍養費請求

權之時效，未有明文

規定，為使法律關係

適用明確，爰參酌第

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第

五項規定，增訂贍養

費請求權之時效期間

為二年，以使法律關

係儘早確定；至如贍

養費之內容已確定而

其給付方式係採給付

定期金之情形，其各

期給付請求權，則適

用第一百二十六條之

時效規定。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之五 

夫妻離婚，雙方非因生

活陷於困難、就業能力

減損或就業機會減少而

自行約定贍養費者，不

適用前五條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查現行實務，屢有夫妻

離婚，未有任一方生

活陷於困難或有補償

就業能力減損、就業

機會減少之需要，而

仍約定由一方給付他

方贍養費之情形者，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上開約定自無不可，

惟此與修正條文第一

千零五十七條所定贍

養費請求權之目的，

在於填補夫妻之一方

因婚姻關係消滅致扶

養請求權之喪失及補

償其對婚姻家庭之貢

獻，俾使因離婚而生

活陷於困難或於離婚

時已減損就業能力、

就業機會減少者，得

向他方請求贍養費，

以保障其離婚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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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有所不同，爰

增訂本條，明定此種

情形不適用前五條（

即修正條文第一千零

五十七條至第一千零

五十七條之四）有關

請求贍養費之要件及

時效期間等相關規定

，以避免爭議。 

第一千一百十五條 扶養

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

下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

之人： 

一、直系血親。 

二、家長。 

三、兄弟姊妹。 

四、家屬。 

五、子婦、女婿。 

六、夫妻之父母。 

   同係直系親屬者，

以親等近者為先。 

   扶養義務者有數人

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

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

務。 

 

(司法院建議不予修正) 

第一千一百十五條 負扶

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

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

務之人：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 

三、家長。 

四、兄弟姊妹。 

五、家屬。 

六、子婦、女婿。 

七、夫妻之父母。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

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

近者為先。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

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

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 

一、第一項序文、第三項酌

作文字修正。 

二、直系血親不論為尊親

屬或卑親屬，彼此間

關係緊密且具同等重

要性，其負扶養義務

之順序應為相同，以

符公平原則，爰將其

列為同一順序，將現

行第一項第一款修正

為「直系血親」，並刪

除現行第二款及配合

調整其後順序之款次

。 

三、第二項配合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司法院意見) 

建議不修正第一千一百十

五條至第一千一百十六條

之一及第一千一百十八條

至第一千一百十九條，理

由如下： 

一、行政院版未區分成年

子女及未成年子女，

且與直系血親尊親屬

同列為扶養權利人之

第一順位，在扶養義

務人同時有父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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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與未成年子女

需扶養時，依第一千

一百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需按其等需要之

狀況酌為扶養，似不

足保障未成年子女之

利益。抑者，在父母不

能維持自己之生活時

，例如僅能仰賴退休

金或老人年金維持生

計，依行政院版第一

千一百十八條但書規

定，亦僅能請求「減輕

」對成年子女之扶養

義務，而不能免除，似

非妥允。 

二、在現今之家庭結構與

社會環境下，如當事

人無法協議關於扶養

之方法時，理應由法

院裁判，毋須再交由

親屬會議決定，惟行

政院版未能就第一千

一百二十條併為修正

。 

三、本次民法親屬編修正

係為因應憲法法庭一

百十二年憲判字第四

號判決修正裁判離婚

之事由，並為符合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而修訂贍養費

之規定，尚無調整直

系血親尊親屬及卑親

屬受扶養權利或負扶

養義務順位，或將「受

扶養權利者」、「負扶

養義務者」分別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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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為「扶養權利者」

、「扶養義務者」之迫

切必要。又現行之受

扶養權利者與負扶養

義務者係於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制訂，

理應因應近百年來社

會環境及家庭結構之

變遷，進行扶養制度

之整體評估，並釐清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之法規範

依據，透過廣泛之外

國立法例及社會意見

蒐集與討論後形成共

識，全面檢討扶養制

度之修正。 

第一千一百十六條 扶養

權利者有數人，而扶養

義務者之經濟能力，不

足扶養其全體時，依下

列順序，定其受扶養之

人： 

一、直系血親。 

二、家屬。 

三、兄弟姊妹。 

四、家長。 

五、夫妻之父母。 

六、子婦、女婿。 

   同係直系親屬者，

以親等近者為先。 

   扶養權利者有數人

而其親等同一時，應按

其需要之狀況，酌為扶

養。 

 

(司法院建議不予修正) 

第一千一百十六條 受扶

養權利者有數人，而負

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

力，不足扶養其全體時，

依左列順序，定其受扶

養之人：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家屬。 

四、兄弟姊妹。 

五、家長。 

六、夫妻之父母。 

七、子婦、女婿。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

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

近者為先。 

   受扶養權利者有數

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

按其需要之狀況，酌為

扶養。 

一、第一項序文、第三項酌

作文字修正。 

二、直系血親不論為尊親

屬或卑親屬，彼此間

關係緊密且具同等重

要性，其受扶養權利

之順序應為相同，以

符公平原則，爰將其

列為同一順序，將現

行第一項第一款修正

為「直系血親」，並刪

除現行第二款及配合

調整其後順序之款次

。 

三、第二項配合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司法院理由同草案第一

千一百十五條之司法院意

見) 

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一 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一 配合第一千一百十五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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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

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

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

直系血親同。 

 

(司法院建議不予修正) 

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

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

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

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

系血親尊親屬同。 

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修

正，夫妻間負扶養義務之

順序與受扶養權利之順序

應與直系血親同，爰予修

正。 

 

(司法院理由同草案第一

千一百十五條之司法院意

見) 

第一千一百十八條 因負

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

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

務。但扶養權利者為直

系血親或配偶時，減輕

其義務。 

 

(司法院建議不予修正) 

第一千一百十八條 因負

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

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

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

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

時，減輕其義務。 

配合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

修正，直系血親不論為尊

親屬或卑親屬均為第一順

序之扶養權利者，爰刪除

「尊親屬」等字，並酌作文

字修正。 

 

(司法院理由同草案第一

千一百十五條之司法院意

見) 

第一千一百十八條之一 

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由扶養義務者負

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

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

減輕其扶養義務： 

一、對扶養義務者、其配

偶或直系血親故意

為虐待、重大侮辱

或其他身體、精神

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 

二、對扶養義務者無正

當理由未盡扶養義

務。 

   扶養權利者對扶養

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

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

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第一千一百十八條之一 

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

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

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

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

務： 

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

配偶或直系血親故

意為虐待、重大侮

辱或其他身體、精

神上之不法侵害行

為。 

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

正當理由未盡扶養

義務。 

   受扶養權利者對負

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

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

配合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

十五條及第一千一百十六

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司法院理由同草案第一

千一百十五條之司法院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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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規定，扶養

權利者為扶養義務者之

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

者，不適用之。 

 

(司法院建議不予修正) 

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

義務。 

   前二項規定，受扶

養權利者為負扶養義務

者之未成年直系血親卑

親屬者，不適用之。 

第一千一百十九條 扶養

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

者之需要，與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

之。 

 

(司法院建議不予修正) 

第一千一百十九條 扶養

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

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

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定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

十五條及第一千一百十六

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司法院理由同草案第一

千一百十五條之司法院意

見) 

 


